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区食药局      填报日期：2016年6月15 日

	事项名称
	食品抽验检验

	事项类型
	行政监督
	办事对象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法定期限
	无
	承诺期限
	无

	实施机关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责任科室
	基层监管所

	咨询电话
	0730-2987156
	投诉电话
	0730-2987156

	受理条件
	无

	申报材料
	无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015年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一号公布 ，自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食品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抽样检验，并依据有关规定公布检验结果，不得免检。进行抽样检验，应当购买抽取的样品，委托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并支付相关费用；不得向食品生产经营者收取检验费和其他费用。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2014年12月3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1号公布，自2015年2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  负责组织开展全国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指导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实施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本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并按照规定实施上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

	收费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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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证件，说明来意，确认被检查对象陪同检查人员











根据检查工作需要依法实施监督检查








根据检查情况如实书写法律文书及有关记录表








可立即改正的，要求现场进行整改








需要限期整改的，书写责令改正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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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人员进行复查








涉嫌存在违法行为或未进行改正的，移交稽查大队进行处理








